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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位置： 政策法规 >> 结售汇与外汇市场管理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个人本外币兑换特许机构办理调运外币
现钞进出境及外币批发业务的批复

国家外汇管理局天津、上海市分局、北京外汇管理部：

《关于天津渤海通汇货币兑换有限公司开展跨境调运外币现钞业务的请示》（津汇发[2014]128

号）、《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市分局关于通济隆外币兑换（中国）有限公司开展外币现钞跨境调运及

批发业务试点的请示》（上海汇发[2014]138号）、《国家外汇管理局北京外汇管理部关于北京联合货

币兑换有限公司开展跨境调运外币现钞业务的请示 》（京汇[2014]162号）收悉。现批复如下：

一、同意天津渤海通汇货币兑换有限公司、通济隆外币兑换（中国）有限公司、北京联合货币兑

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家特许机构）开展调运外币现钞进出境及外币批发业务（以下简称调钞及批

发业务）。

二、调钞及批发业务范围包括：

（一）自主决定调运币种，所调运币种应充分考虑市场需要。

（二）在全国范围内自主选择合作对象开展外币现钞买卖，合作对象限于银行、其他特许机构、

本机构零售业务部门。其中，与银行开展的外币现钞买卖业务应以外汇进行清算。

三、调钞及批发业务原则上限于三家特许机构总部办理，若需分支机构参与调钞的，应严格授

权，加强管理。调钞环节的管理要求，参照《银行调运外币现钞进出境管理规定》（汇发[2014]24号）

相关规定执行。

四、三家特许机构应将调钞及批发业务与零售业务进行业务和账务分离管理，并通过特许机构调

钞及批发业务专户办理清算。

（一）特许机构调钞及批发业务专户分为人民币专户和外汇专户两类，专项用于调钞及批发业务

清算，不得与其他业务混用。

（二）三家特许机构可在银行自行开立或指定一个人民币账户作为人民币专户，人民币专户只可

用于与其他特许机构、本机构零售业务部门之间的业务资金往来清算，人民币专户内资金可以根据业

务需要购汇划往外汇专户；利润可以转出。

（三）三家特许机构在银行开立外汇专户须经你分局、外汇管理部批准并核定限额。开立多个外

汇专户的，应分别核定限额；限额内，各外汇专户之间的资金可自由划转；变更限额，须经你分局、

外汇管理部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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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外汇专户只可用于与境内银行、其他特许机构、本机构零售业务部门之间，以及与境外合

作机构之间的业务资金往来清算，外汇专户内资金可以自由办理不同外币之间的兑换。

（五）三家特许机构可以向外汇专户汇入外汇作为周转资金，或在开立外汇专户的银行以人民币

购汇存入作为周转资金。多余的周转资金，以外汇划入的，可以原路划出；以人民币购汇存入的，可

以在原购汇行办理结汇转出。

（六）外汇专户的具体使用范围包括：

收入：周转资金的汇入或购汇存入、人民币专户资金购汇存入、出售外币现钞的收入、利息收

入、其他外汇专户资金划入、经外汇局批准的其他收入。

支出：多余周转资金的汇出或结汇转出、买入外币现钞支出、利润结汇支出、账户费支出、向其

他外汇专户资金划出、经外汇局批准的其他支出。

五、你分局、外汇管理部应分别要求三家特许机构定期报送业务开展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境外

和境内合作机构情况、特许机构调钞及批发业务专户开立及使用情况、业务发生规模等。同时，应通

过非现场核查和现场核查手段，加强对三家特许机构业务开展情况的监督和指导。

六、你分局、外汇管理部应要求三家特许机构在与境内外合作对象建立业务关系及开展业务过程

中，严格遵守国内反洗钱、反恐怖融资法律法规，落实申请材料中报送的相关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制

度，并根据所在地人民银行反洗钱部门要求，履行反洗钱信息报送义务。

七、三家特许机构存在下列情形的，你分局、外汇管理部应取消其业务资格：

（一）获得批准后未能有效开展业务，或未能向市场主体提供良好的外币现钞批发服务（包括小

币种、小面值外币现钞），且没有及时整改的。

（二）以调钞和批发业务名义从事洗钱及其他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行为的。

八、境内个人本外币兑换特许机构使用人民币或者外汇向三家特许机构购买外币现钞的，不适用

《个人本外币兑换特许业务试点管理办法》（汇发[2012]27号）第四十五条的规定；但应通过人民币备

付金或外币备付金办理结算。各外汇分局、管理部收到本批复后，应及时转发辖内个人本外币兑换特

许机构。

此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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